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权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公司以评估价值

５４５５．４５７

万元为底价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控股

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中服”）

７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

让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出售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宏大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宏大实业”）发来的通知函，称其有意参与收购顺德中服股权

２

、因宏大实业与本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制，若宏大实业最终摘牌成功，本次资产出售构

成关联交易。

３

、 宏大实业拟参与收购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权事宜已经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挂牌转让股权事项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４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５

、有关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以及挂牌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

牌出售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宏大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１３

区

３５

号楼煤炭大厦

２０１５

室

法定代表人： 孙晓东

注册资金：

５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４６２９０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０５７１０９２５７１０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设备安装调试：机械、电子设备、化工材料、建筑材料、黑色金属材料、橡胶制

品、塑料制品、汽车零配件、纺织品及原料、矿产品、装饰材料的销售；事业、高新技术项目投

资、开发；纺织、化纤工艺及成套设备的技术转让；仓储服务；物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组织国

内产品展览、展示会；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近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

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宏大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公司完全实行股份制运作，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

念，建立了良好的经营机制。 以纺织机械成套设备的供应为主业，是集纺织机械设备、化工原

料、技术咨询、安装调试、经营管理全方位服务以及进出口贸易为一体的的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

，

９３１

，

５６７．４４

净资产

４

，

６４８

，

１６３．５２

营业收入

０

净利润

－４２７

，

３３１．３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１

、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顺德中服

７０％

股权，该股权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２

、该项资产的帐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业务从业资格）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

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Ｐ０８７

号】，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运用资产

基础法评估，得出顺德中服全部股东权益：账面值

６９４６．２５

万元，评估价值

７７９３．５１

万元，增值

８４７．２６

万元，增值率

１２．２０％

。

根据上述审计评估值，公司持有的顺德中服

７０％

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４８６２．３７５

万元，评估

价值为

５４５５．４５７

万元。

３

、评估方法及增值情况说明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价值类型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进行评估。 对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初步结论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

价值结论的合理性及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形成最终评估结果。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被评估单位：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４

，

２５９．２２ １４

，

２４９．８２ －９．４０ －０．０７

非流动资产

２ ８

，

０１９．３０ ８８７５．９６ ８５６．６６ １０．６８

固定资产

８ ７

，

８５４．７０ ５９１４．８３ －１９３９．８７ －２４．７０

无形资产

１４ ７３．７７ ２８７５．５７ ２８０１．８０ ３７９８．０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８ ９０．８３ ８５．５６ －５．２７ －５．８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２０ ２２

，

２７８．５２ ２３１２５．７８ ８４７．２６ ３．８０

流动负债

２１ １５

，

３３２．２７ １５

，

３３２．２７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２３ １５

，

３３２．２７ １５

，

３３２．２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净 资 产

２４ ６

，

９４６．２５ ７７９３．５１ ８４７．２６ １２．２０

估价对象为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共

４

宗，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南堤三

路

６

、

７

号，使用面积共计

５３

，

４５０．２５

平方米，土地性质全部为国有出让的工业用地，账面价值

７３７

，

６７６．１２

元。 经过客观、公正的评估，估价对象在地价定义设定的土地使用权类型、土地用

途、土地开发程度和使用年限条件下，于估价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

值如下：

土地使用权总面积：

５３

，

４５０．２５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总价：

２８

，

７５５

，

７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２８

，

７５５

，

７００．００

元， 增值为

２８

，

０１８

，

０２３．８８

万元， 增值率为

３

，

７９８．１５％

。

增减值原因分析：土地使用权增值原因主要为近年来土地价格连年上涨所致。

（二）标的公司股东及财务状况

１

、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容桂镇细滘中心村南堤三路

７

号

法定代表人：姚德荣

注册资本：

７２０

万元美元

主要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棉、麻、毛、梭织、机织纺织品、服装、纤维制品，皮革制品、化学纤

维、针织品、印染加工。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顺德中服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４ ７０

彩星国际有限公司

２１６ ３０

合 计

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另一股东彩星国际有限公司已书面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３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业务从业资格）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京会兴审字第

３－２０７

号】，顺德中服近三年经审计的

主要资产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资产总额

２２

，

２７８．５２ ２２

，

２６６．６８ ２１

，

０１５．９３

应收款项

６８３２．５８ ５７６９．０６ ６９０３．３４

负债总额

１５

，

３３２．２７ １４

，

８７２．２４ １３

，

８８２．１４

净资产

６

，

９４６．２５ ７

，

３９４．４４ ７

，

１３３．７９

营业收入

６

，

４９３．７６ １６

，

１０２．８５ １１

，

７８４．３７

利润总额

－４５３．３０ ３６９．９８ ２６６．７５

净利润

－４４８．１８ ２７１．５１ ２３４．４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５ ５８７４．９１ －４６４．０９

（三）、出售顺德中服股权将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本公司不存在委托顺德中

服委托理财以及顺德中服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鉴于本公司为顺德中服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综合授信提供了

１８００

万元的

担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到期，同时为了保证顺德中服的经营发展，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为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中

服”）向广州银行佛山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进行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本公

司为顺德中服承担的担保责任，随股权转让转由受让方采取合法形式承接；若上述担保责任

造成本公司损失的，由股权受让方给予现金补偿。 上述担保安排是挂牌条件之一， 若宏大实

业最终摘牌成功同样适用，双方将签署正式合同予以约定，公司将及时公告。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确定的资产评

估价值为定价依据，挂牌转让的成交价格不低于

５４５５．４５７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挂牌转让受让方确定后签署有关股权转让协议，目前，公司设定的主要受让条

件为：

１．

成交金额

本次股权转让按照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确定的

资产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挂牌转让的成交价格以不低于

５４５５．４５７

万元。

２

、支付方式

受让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 将转让价款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

３０

日内汇入北交所指

定的结算账户。

３

、鉴于本公司为顺德中服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综合授信提供了

１８００

万元

的担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到期，同时为了保证顺德中服的经营发展，经本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为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

中服”）向广州银行佛山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进行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本

公司为顺德中服承担的担保责任，随股权转让转由受让方采取合法形式承接；若上述担保责

任造成本公司损失的，由股权受让方给予现金补偿。

４

、上述股权公开挂牌后，若有关联方参与摘牌，本公司将及时召开股东大会另行审议。 如

因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造成关联方未能收购顺德中服股权，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关联方自行

承担。

５．

过渡期安排

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至转让标的过户日期间，转让标的所对应发生的损益，由新股东

承担和享有。

六、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与顺德中服现有职工继续履行已签订的劳动合同，本次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 本次

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新业务的开展。

七、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公司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业务结构调整，鉴于印染业务面临严峻的环保和市场

下滑的压力，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开拓新业务，拟出售顺德股权。

对本公司的影响：以资产评估价值初步计算，预计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收益为

１４２

万元。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宏大实业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０

元，公司与控股股东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６２２５．９９

万元， 均为采购物

资的日常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候， 关联方董事潘忠祥进行

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前，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

了审计和评估，定价方式严谨规范，评估结果真实反映了出售资产的价值，采用挂牌交易方式

能够保证成交价格客观公允，充分体现了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开拓新业务。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三十八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以书面

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北京召开。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亲自

出席的有乔雨、战英杰、潘忠祥、冯德虎、钱宗宝、张伟良、孙瑞哲、戚聿东、虞世全。 公司监事会

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乔雨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方参与收购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权的

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挂牌出售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

织印染有限公司股权的的议案》有关内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将控股子公司佛山市

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中服”）

７０％

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挂

牌，本次股权转让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确定的资

产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挂牌转让的成交价格不低于

５４５５．４５７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服

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出售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宏大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宏大实业”）发来的通知函，称其有意参与收购顺德中服股权。 若宏大实业在北

京产权交易所摘牌成功，本次出售资产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

联方董事潘忠祥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经审议

８

名董事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上第一项议案须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３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

３

）催告公告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

参加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关联方参与收购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权的的议案》。

议案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国有法人股、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单位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

行登记，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到公司资本运营部登记；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

填写选择项， 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五）、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８１７４９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４４２８２４０

联系人：胡革伟 张卉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９

（六）、其它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

不行使表决权。

针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我单位

／

本人赞成

／

反对

／

弃权。

如果我单位

／

本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

／

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附件：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

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０２

证券简称：中服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２

）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０２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代表议案

２

，以此

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１

审议《关于公司关联方参与收购佛山市顺德区中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权的的议案》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对应申报股数表决意见种类

１

股同意

２

股反对

３

股弃权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１

）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

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

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网

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

，

７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方案实施的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流通股东按每

１０

股流通股支付

２．５

股股票对价，共支付

７５０

万股股票给全体

流通股股东，获得其持有的非流通股的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１

、法定承诺

（

１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２

）第

１

条期满后，出售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３

）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

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公告，但公告期内无须停止出售股份。

２

、额外承诺

（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７２

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所

持有的股份；

（

２

）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满

７２

个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股份的交易价格不低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二级市场交易

最高价

１２

元整（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份等事项发生，则相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注：经过

２００５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分配方案实

施之后，上述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５．７９

元

／

股。 ）

（

３

）如果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前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的

８４３

万

股股份尚未过户， 则代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

１

，

８３０

万股非流通股份支付对

价；

（

４

） 如果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前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的

８４３

万

股股份过户完毕， 则代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

９８７

万股及受让方受让的

８４３

万

股非流通股股份支付对价。

３

、其它承诺

基于对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２

，

６５２

，

６７３

股。 同时，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４

、履行情况：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均严格遵守了上述

各项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８

，

７７５

，

０００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１５．６９％

、无限售条件股

份总数的

７．３４％

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备注

１

山东威达集团

有限公司

５５

，

９４０

，

６２５ ８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５ ０

见注

注：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满

７２

个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股份的交易价格不低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二级市场交易最高

价

１２

元整（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份等事项发生，则相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经过

２００５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分配方案实施之

后，上述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５．７９

元

／

股。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 数 比例（

％

） 股 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５５

，

９４０

，

６２５ ３１．８８ －８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４７

，

１６５

，

６２５ ２６．８８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５

，

９４０

，

６２５ ３１．８８ ４７

，

１６５

，

６２５ ２６．８８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９

，

５５９

，

３７５ ６８．１３ ８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１２８

，

３３４

，

３７５ ７３．１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１９

，

５５９

，

３７５ ６８．１３ １２８

，

３３４

，

３７５ ７３．１３

三、股份总数

１７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 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１

山东威达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６８７

，

５００ ３１．８８ ０ ０ ５５

，

９４０

，

６２５ ３１．８８

见注

合 计

２８

，

６８７

，

５００ ３１．８８ ０ ０ ５５

，

９４０

，

６２５ ３１．８８

———

注：

（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股改实施日，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总数为

２８

，

６８７

，

５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３１．８８％

。

（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决定以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本总数

９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公司资

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合计转增

４

，

５００

万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 本次权益分派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实施完毕，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总数变更

为

４３

，

０３１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３１．８８％

。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

施完毕，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２

，

６５２

，

６７３

股。此次增持计划

完成后，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总数变更为

４５

，

６８３

，

９２３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

，

０３１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３１．８８％

。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决定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本总数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公司未分配利润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合计送股

４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７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权益分派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实施完毕，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总数变更为

５９

，

３８９

，

１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５

，

９４０

，

６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７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３１．８８％

。

（

５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改限售股份总计为

５５

，

９４０

，

６２５

股，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

０

股，本次申请解限股份为

８

，

７７５

，

０００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５ ２７

，

６６３

，

７５０ ２０．４９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

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 １

，

３０５

，

０００ ０．９７

六、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未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如果本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本公司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七、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 我们就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控股股东威达集团本次限售流通股份上市流通

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１．

本次威达集团持有的限售股份

８７７．５

万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２．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５

、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的公司股份如触及其他承诺，公司将及时公告提示广大投资者。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份上市流通

的核查报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26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

2011-028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12

日，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拜骋电器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

1945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拜骋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拜骋

"

）进行增资。 该增资事

项的详细情况见

2011

年

8

月

15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拜骋电器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近日，上海拜骋已经办理完成有关增资事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嘉定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海拜骋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5

万元增加至人民

币

2000

万元，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金谷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彭东街

９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路联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６１１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１９

，

２２３

，

９１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１９４％

。 其中：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

人，为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数为

５７

，

４８０

，

０００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２．７８％

，其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０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１０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９

，

２２３

，

９１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６１９４％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并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１８

，

８７８

，

６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２０３８％

；反对

１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１０６％

；弃权

２０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８５６％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本议案需逐项表决）；

２．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同意

１８

，

８９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３０７３％

；反对

２９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０１％

。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２

发行价格：

同意

１８

，

８９５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２９１７％

；反对

２９５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３８２％

；弃权

３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０１％

。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３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同意

１８

，

８９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３０７３％

；反对

２９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０１％

。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

１８

，

８９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３０７３％

；反对

２９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０１％

。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同意

１８

，

８９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３０７３％

；反对

２９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０１％

。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６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同意

１８

，

８９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３０７３％

；反对

２９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０１％

。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７

上市地点：

同意

１８

，

８９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３０７３％

；反对

２９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０１％

。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８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１８

，

８９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３０７３％

；反对

２９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０１％

。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

１８

，

８９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３０７３％

；反对

２９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０１％

。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１８

，

８９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３０７３％

；反对

２９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０１％

。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的议案》；

同意

１８

，

６９２

，

３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２３４７％

；反对

１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２４６％

；弃权

３９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０４０７％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４

、审议通过了《批准公司与联达东方、盱眙银信、天津富禾、盱眙金泰、蓝海公司、中韩公司签订的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

１８

，

６９２

，

３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２３４７％

；反对

１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２４６％

；弃权

３９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０４０７％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８

，

６５７

，

３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０５２６％

；反对

１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２４６％

；弃权

４２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２２８％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１８

，

６５７

，

３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０５２６％

；反对

１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２４６％

；弃权

４２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２２８％

。关联股东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贺维、李兆存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

2011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三

股票简称：靖远煤电 股票代码：

000552

公告编号：

2011-26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9

月

9

日起连续停牌。

经公司与第一大股东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沟通，初步确定由公司向靖远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票并收购其下属煤炭生产矿井及其他相关单位的生产、 经营资产。

目前，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继续开展审计、评估工作，对涉及企业进行合规审查，对目标资

产重组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和论证。

公司原定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股票复牌，由于拟收购资产范围大，涉及单位多，基础

工作尚未完成，中介机构工作时间超出预计，审计、评估初步数据和意见短期内难以确定，

券商和律师尽职调查正在进行中，预计

11

月

9

日前相关工作难以完成。由于资产重组事项

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停牌延期

至

2011

年

12

月

9

日，公司承诺最晚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按照有关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信息。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督促靖各中介机构积极开展

工作，尽快确定重组预案。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每周发布一次重

组进展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11-031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

的通知》要求及有关规定，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

表》。

自查发现，公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

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根据整改计划，公司应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前与具有从

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2011

年

10

月

28

日， 公司与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一旦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

系统继续交易时，由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副主办券商。

至此，公司完成了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所发现问题的整改。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39

证券简称：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0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4

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4

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武永强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出席人数达到法定要求。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关于终止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

证监许可（

2011

）

462

号

"

《关于核准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以下简

称

"

批复

"

），该批复的有效期为

2011

年

3

月

3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鉴于目前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股价低于

2010

年

9

月

18

日公告的《深圳拓邦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发行底价；且批复的有效期已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期

满。 为此，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终止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355

股票简称：

ST

精伦 编号：临

2011-024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全部经电话确认），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5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5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学阳

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

一致通过以下事项：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实施委托理财项目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公司拟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

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利用公司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项目内容：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可购买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额的

20%

的银行发行的风险较低、年化收益率不低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短期

保本理财产品，任意时点的理财产品总额需控制在人民币

8000

万元以内，单次期限不超过

六个月，可循环使用。 公司董事长根据董事会授权在以上限额内签署理财计划协议书并组

织实施。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9

日


